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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

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8年6月18日（星期二）上午8時30分 

貳、地點：2樓會議室 

叁、主席：黃校長再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秀鶯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伍、上次主管會報需各處室協助事項及執行情形：無。 

陸、主席黃校長再鴻： 

   一、優化實作針對某些項目作訪視，下星期實習場域為一般性訪視，請各科室準備。 

   二、這星期四下午將召開主管或行政會報討論一些議題如下 

    (一)監視器使用原則。 

    (二)側門車牌辨識系統。 

柒、各處室工作報告： 

  一、張秘書智遠 

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

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高職優質化計畫  經常門經費執行檢核表(5 月) 

經費名稱 承辦單位 累計執行率 

106-1 落實學校多元課程發展計畫 教務處 85% 

106-2 薪傳創新卓越教學計畫 教務處 60% 

106-3 深耕教師教學專業計畫 教務處 50% 

106-4 導引適性就近入學計畫 輔導室 60% 

106-5 多元展能適性計畫 實習處 80% 

106-6 形塑人文藝術計畫 學務處 75% 

107-1 激發學校卓越創新計畫 實習處 80% 

總計 70% 

資本門經費執行檢核表(5 月) 

經費名稱 承辦單位 累計執行率 

106-1 落實學校多元課程發展計畫 教務處  

106-2 薪傳創新卓越教學計畫 教務處  

106-3 深耕教師教學專業計畫 教務處  

106-4 導引適性就近入學計畫 輔導室 100% 

106-5 多元展能適性計畫 實習處  

106-6 形塑人文藝術計畫 學務處 100% 

107-1 激發學校卓越創新計畫 實習處 70% 

總計 90% 

    

     本計畫經常門與資本門累計至 5月份總執行率為 8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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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科 家政科 輪機科 養殖科 航管科 食品科

招生名額 58 0 0 0 58 58 174

實際分發 48 45 58 151

報到 34 22 37 93

報到率 71% 49% 64% 62%

招生名額 4 2 4 2 4 4 20

實際分發 1 2 4 3 10

報到 1 1 2 3 7

報到率 100% 50% 50% 100% 70%

招生名額 5 3 6 3 5 5 27

實際分發 3 6 1 10

報到 3 6 9

報到率 100% 100% 0% 90%

招生名額 10 34 68 34 10 10 166

實際招生數 37 35 70 36 50 32 260

實際分發 0

報到

合計總名額 招生名額 77 39 78 39 77 77 387

附註：離島生為外加名額

船舶 商資 烘焙

招生名額 34 5 34 73

實際報到 21 1 29 51

技優入學

完全免試 6月14日

6月14日

108各入學管道新生招生名額及報到時間統計表

入學管道 報到時間 招生名額
科別

小計

6月14日

7月12日

實技班 6月14日

免試入學

含共同就

學區

離島保送

108實用技能學程

入學管道 報到時間 招生名額
科別

小計

  二、教務處劉主任志仁 

    (一)關於新生報到 

     1.6 月 14 日第一梯次新生報到情形統計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說明： 

      (1)6/14 為技優、離島、完免及實用技能學程報到。 

      (2)船舶原報到 21 人，由商資轉入 1人，實際報到 22 人 

      (3)離島生 1人未報到，經聯絡已報到本校烘焙科。 

      (4)航運管理科有 1人於 6/17 上午 9時 30 分來放棄。 

    2.後續於 7月 12 日會有分區免試入學學生報到，實際招收人數為 260 人。 

    3.7 月 12 日當天規畫於第一綜合教室報到，仍請教官室協助規劃中隊協助報到流程， 

另因走廊場地較小，丈量服裝動線不佳，擬改在 1樓穿堂實施服裝丈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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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二)關於暑假重要行事： 

  1.7/1 學期成績輸入截止日 

  2.7/10 返校日、7月份重補修開始上課 

  3.7/11-12 學期補考(7/15 前補考成績輸入截止) 

  4.7/20-21  8 月份重補修線上申請(7/26-29 繳費) 

  5.8/5  8 月重補修開始上課 

  6.8/19-23 新生補強教學活動 

  7.8/28-29 新生始業輔導 

  8.8/29 二三年級學生返校日 

  8.8/30 開學日 

   (三)後續如轉學考、代理教師甄試等日期請詳見簡章。 

  三、學務處朱主任怡貞 

    (一)請各主任再跟同仁們宣導第七節課切勿提早下課，此舉會造成校園安全管控困難。 

如學生出事，難辭其咎。 

   (二)6/19 下午 1時 20 分-3 時 10 分於第二綜合教室辦理教師輔導管教研習，邀請東港分 

局鄭福彬副隊長進行演講。 

主題為：網路犯罪態樣及應變方式。請各位老師準時參加。 

   (三)【性平業務宣導】 

1.疑似性平事件必須完成通報之外，是將爭議事件讓上級長官知悉，避免造成擴大傷 

  害。請導師記下口訣：通報-保密-做紀錄。 

2.通報原則:只要疑似，可能是八卦都算，不需要徵得疑似被害人及疑似加害人同意。 

  從校內第一人知悉起24小時內通報。逾時通報將面臨6,000元到3萬元罰款(兒少法)及 

3 萬以上 15 萬以下罰款(性平法)。 

3.避免洩密，只能與知悉的人討論，如性平委員。 

4.惟性平事件和霸凌事件，調查權在委員會手上，嚴禁自行盤問調查，老師只要把所 

聽所聞記錄下來，沒有調查權，不要涉及太多。 

性騷擾的核心在「尊重」，著重於被害人的感受及所受影響，即使沒有性騷擾的意 

圖，亦可能成立，避免以自認幽默炒熱氣氛，使用具「性意味」的措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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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、總務處洪主任嘉皇 

   (一)公物損壞請即時通知總務處處理，6/10 升旗亦向學生進行愛惜公物及公務遭到破壞 

導等宣導，一、二年級各班（含個人）保管之公物，將於本日（6/12）進行 2階段檢 

查（第 1次 6/12~6/13 檢查，6/14 通知各班及導師檢查結果；6/24 開始第 2次檢查）， 

以釐清責任。 

   (二)本學期計有：老舊廁所翻修美化 2棟、養輪機科大樓整修、活動中心整修 1期等工程， 

已接近完工（或驗收中）；進行中有教學資源大樓（新大樓）1樓無障礙廁所改建工 

程；暑假將動工計有：活動中心整修 2期、和平樓、教學資源大樓（新大樓）洗手台 

等工程，敬請協助宣導師生請盡量避開施工區（暑假期間到校請盡量避開施工區，非 

必要請勿到校），以確保安全。 

(三)本校為自來水管線末端，故只要是自來水管線壓力不足本校就無水可用，雖已加裝加 

壓馬達但成效有限，敬請所有師長宣導同學節約用水。 

(四)敬請師長協助宣導節約用電，5/31 日約 11 時本校尖峰用電為 502KW 超約 52KW（本校 

與台電簽訂之契約容量為 450KW），超約預計將遭罰款 9~10 萬元，故麻煩請各辦公室 

於冷氣開放時段（10 時~16 時）務必依行政院院頒規定，將冷氣設定於 26℃。 

(五)請需要總務處配合之工作，麻煩請務必預留作業時間給總務處，不要將文件送到總務 

處時只說會「我的很重要」、「我的很急」、「今天是最後一天」，我們認同您的業務很 

重要，但請預留作業時間給總務處，總務處每日一樣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執行，不要每 

次都要我們停下手邊工作來處理您的個案，麻煩大家。 

(六)學期將屆，本學期註冊費截至 6/13 日尚有 8人未繳費，對於一直拖欠不繳費的同學 

沒有強制約束力，只能柔性勸說拜託儘速繳清，實在無力又無顯著成效。對於第二次 

段考後還未能完成註冊學生，想就教大家是否能有更積極及更具約束力的作為。 

   校長回應 

一、學生沒註冊不能給成績，本校學貸比例相當低，要研究。 

二、有些發函相當急，可將公文先給文書，附件再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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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實習處郭主任瑞花 

    (一)6/20上午進行國教署補助107年度優化實作環璄充實基礎設備及改善教學設備輔導 

訪視。 

    (二)6/25 進行國教署補助 107 年度老舊實習場域翻新再造計畫到校輔導訪視。 

    (三)6/22-23及 6/29-30為108年度漁業署委託本校辦理漁船船員訓練，上課地點:家三甲 

        及電三甲。 

(四)7/1-7/8(暫訂)輪二甲乙辦理 108 年度教育部實習船育英二號海上實習課程。 

六、輔導室嚴主任敏秀 

   (一)身心障礙前導社群活動 

6 月 3 日(星期一) 

上午 8時-11 時 

特殊教育學生的社會技

巧訓練課程分享 
3 

蔡明富教授 

(高雄師範大學) 

6 月 10 日(星期一) 

下午 1時 20 分-4 時 10 分 

特殊教育學生的社會技

巧訓練課程實作  
3 

蔡明富教授 

(高雄師範大學) 

6 月 11 日(星期二) 

上午 9時 10 分-12 時 10 分 

特殊教育學生的問題行

為功能介入方案 
3 

蔡明富教授 

(高雄師範大學) 

  (二)108.6.11 下午 14 時-16 時 屏東諮商中心屏南區醫師諮詢服務。(楊淵勝醫師) 

  (三)108.6/16~17 (週日~週一)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學習功能 

輕微缺損學生課程調整工作坊(北區)。 

      108.6/23~24 (週日~週一)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服務群學習功能 

輕微缺損學生課程調整工作坊( (南區)。 

        地點:高雄蓮潭國際會館。 

    (四)收回三年級導師學生基本資料與輔導紀錄。 

    (五)彙整 107 學年度親職教育家庭訪問相關資料。 

  七、圖書館陳主任顯仁 

 (一)本學期108.3.31梯次全國小論文寫作比賽有22篇57人參加，得獎甲等7篇，如附件(P8)。 

   (二)自招標案確定後，圖書館預計7月份起，設置學校社區共讀站工程施工，暫時休館， 

至工程完工驗收後再行開放。 

   (三)學期末6/28(五)晚上召開期末家長委員會議，請各處室主管提供會議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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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、人事室戴主任孟君 

    (一)為協助同仁再釐清有關公出、公假、公差，可否申請差旅費，說明三者區別如下： 

     1.公出：指到達學校上班後、下班前，為讓同仁可以於辦公時間內利用短時間、短距 

離外出處理公務，實務上以不超過 2小時為宜，距離以離校 5 公里為範圍， 

原則上授權單位主管核定，但仍應按規定簽到、退 (不得報支差旅費) 。 

2.公假：教師依教師請假規則第四條、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四條規定之各 

        款情事，給予公假。(不支差旅費) 

           如為奉派參加屬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檢討會、 

           觀摩會、說明會等，得核實報支往返交通費。 

3.公差：係由學校指派執行一定任務或代表學校出席各項會議者，適用差旅費報支規 

定，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報支差旅費。 

        ★補充說明： 

     ◎如為自行申請、非奉學校指派參加的各項會議，屬休假、事假性質者，不得報支差旅費。 

  (二)如各處室因任務需求，必須調整處室同仁上班時間者，請在每學期初依處室實際需求， 

 專案簽陳奉准後施行，以利差勤管理。 

  (三)請各處室轉知所屬行政同仁提報 107 學年度中午時段 12 點至 13 點延長服勤時間加班 

      簽到退紀錄表及暑假期間輪值表送人事室審核 (如有請假期間請不要填寫加班)，以作 

      為暑假下午實施補休之依據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 

玖、散會：上午9時4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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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☆台中學生跳樓案 教部：校方先送自殺通報 才送霸凌通報 

    台中市一所國中 14 歲男學生疑受同儕霸凌，22 日上午從學校 4樓一躍而下，雙腳骨折

變形，目前正在醫院治療。但教育部學特司司長鄭乃文今表示，教部目前掌握資料，學校在

22 日上午 11 時 15 分發出「自殺通報」，下午 5時 20 分才發出「霸凌通報」；若導師事前知

悉班內有霸凌情勢、卻未通報，則違反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。 

     據了解，墜樓男學生的阿姨今天在爆料公社指出，她的姪子長期被班上 3名同學言語、

肢體霸凌，還在全班面前被指控：「你爸爸有愛滋，所以才會生出你這個愛滋同性戀！」且姪

子早已向班導師多次發出求救信號，導師卻說：「這種事就算你媽媽來學校，老師也沒辦法處

理。」 

    對此，鄭乃文表示，依據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第 9條，教師應主動關懷及調查學生被

霸凌情形，必要時送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。他也說，若這名導師確如男同學家屬

所言，隱匿、未通報班上霸凌情形，則可能違反相關規定。 

鄭乃文指出，目前該校因應小組已決定成立調查小組，了解事件來龍去脈。不過，教育部學

特司校安科科長陳宗志表示，在此案中，校園霸凌「調查小組」，調查範圍主要針對學生之間

是否有霸凌情形，而無關導師在班級管理、霸凌通報上的缺失。 

    教育部國教署人事室主任邱東坡則解釋，若教師得知霸凌事件，卻未通報，依現行規定，

將由校長召集校內相關代表，視情節輕重，決定後續處理方式。情節為輕者，案件將送「教

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」，依決議處以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；重者則送教評會，依決議解聘、

停聘或不續聘該教師。 

 

☆國中生疑遭霸凌墜樓 教部盼教師具防制意識 

台中市一名國中生疑因遭同學言語霸凌，向老師反映無效後墜樓。教育部今天指出，正修正

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，要求教師應具備霸凌防制意識。 

教育部長潘文忠昨天夜間在臉書貼文表示，得知學生因歧視與霸凌選擇輕生，心情非常沉重，

將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，如有人員違反相關規定，也必須明確處理，毋枉毋縱。 

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今天發出新聞稿指出，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的教師法修正草案，

讓教師體罰或霸凌學生行為認定更為明確，盼能消弭不適任教師的疑慮。 

台中學生墜樓事件中，校方的霸凌處置備受質疑。教育部指出，依據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

性霸凌防治準則」規定，學校處理霸凌事件若發現疑似對他人性傾向、性別特質的貶抑、攻

擊等行為，應移交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。 

另外，教育部正進行修正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，其中第 9條新增條文，要求教師應具備校園

霸凌防制意識，避免因自身行為導致校園霸凌行為，或不當影響校園霸凌防制工作。 

教師並應主動覺察、評估學生人際互動情形，如果知悉霸凌事件，有通報學校的責任。教育

部指出，修法是在校園實際案例中，發現教師的態度扮演關鍵因素，希望教師具備防制意識，

隨時注意自己的言行，避免助長霸凌行為。（4/26TVBS） 

 
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霸凌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教育部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愛滋


8 

 

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

全國小論文比賽 第 1080331 梯次 得獎作品 7 筆資料 

類別 班級 作者 指導老師 作品標題 名次 

健康護理 管三甲 李虹美、蘇雅芳 李桂雲 科技毒品 ─ 手機 甲等 

商業類 管三甲 石雲皓、郭恩惠 李桂雲 在地屏東驛站-商圈發展 甲等 

資訊 管三甲 
林恩瑨、羅喬云 

范桔銘 
李桂雲 「電影」知多少？ 甲等 

健康護理 管三甲 洪高夆、陳楓文 李桂雲 
「豆」出新健康－黃豆主要

攝取的營養成分 

甲 

藝術類 管二甲 
曾玉虹、莊翊妏 

田姿瑜 
張茹茗 華人電影導演魏德聖電影分析 甲等 

史地類 管二甲 
湯育銘、郭千育 

張簡紹邑 
張茹茗 逗陣看迎王 甲等 

健康護理 管二甲 鄭羽卿、張嘉誠 張茹茗 
同學，別再玩手機了—探討

國中生手機成癮 
甲等 

 

https://www.shs.edu.tw/index.php?p=search&act=do_search&s_contest_number=1080331&s_area=9&s_city=130410&orderby=cat_name&order=
https://www.shs.edu.tw/index.php?p=search&act=do_search&s_contest_number=1080331&s_area=9&s_city=130410&orderby=writer_classname&order=
https://www.shs.edu.tw/index.php?p=search&act=do_search&s_contest_number=1080331&s_area=9&s_city=130410&orderby=writer_name&order=
https://www.shs.edu.tw/index.php?p=search&act=do_search&s_contest_number=1080331&s_area=9&s_city=130410&orderby=essay_name&order=
https://www.shs.edu.tw/index.php?p=search&act=do_search&s_contest_number=1080331&s_area=9&s_city=130410&orderby=score_ranking&order=
https://www.shs.edu.tw/works/essay/2019/03/2019032913154147.pdf
https://www.shs.edu.tw/works/essay/2019/04/2019040209031029.pdf
https://www.shs.edu.tw/works/essay/2019/03/2019033111372215.pdf
https://www.shs.edu.tw/works/essay/2019/03/2019032913172538.pdf
https://www.shs.edu.tw/works/essay/2019/03/2019032913172538.pdf
https://www.shs.edu.tw/works/essay/2019/04/2019040111591902.pdf
https://www.shs.edu.tw/works/essay/2019/03/2019032916083475.pdf
https://www.shs.edu.tw/works/essay/2019/03/2019032916111994.pdf
https://www.shs.edu.tw/works/essay/2019/03/2019032916111994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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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

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四條： 

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給予公假。其期間由機關視實際需要定之： 

一、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。 

二、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，經機關長官核准者。 

三、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。 

四、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。 

五、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，必須休養或療治，其期間在二年以內者。 

六、奉派或奉准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訓練進修，其期間在一年以內者。但公務人員訓練進修 

    法規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七、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。 

八、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，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 

    證、答辯，經機關長官核准者。 

九、參加本機關舉辦之活動，經機關長官核准者。 

十、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。但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者， 

    不在此限。 

十一、依考試院訂定之激勵法規規定給假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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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請假規則第四條： 

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給予公假。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： 

一、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。 

二、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。 

三、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。 

四、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。 

五、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定獎勵優秀教師之規定給假。 

六、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，必須休養或療治，其期間在二年以內。 

七、因教學或研究需要，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或指派國內外全時進修、 

研究，其期間在一年以內。 

八、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，經學校同意。 

九、參加本校舉辦之活動，經學校同意。 

十、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，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或基於法定義務出 

席作證、答辯，經學校同意。 

十一、因教學或研究需要，依服務學校訂定之章則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、指派或 

同意，於授課之餘利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、研究，每週在八小時以內。但兼任行政職 

務教師寒暑假期間之公假時數得酌予延長，不受八小時之限制。 

十二、寒暑假期間，於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原則下，事先擬具出國計畫，經服務學校核准 

赴國外學校或機構自費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進 修、研究。 

十三、因校際間教學需要，經服務學校同意至支援學校兼課。 

十四、專科以上學校因產學合作需要，經學校同意至相關合作事業機構兼職或合作服務。 

十五、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。但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 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教師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性侵害、性騷擾及霸凌事件，應給予公假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150030

